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金上訴字第406號
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吳宗憲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

金訴字第222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082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刑事

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本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所處

之刑部分提起上訴，業經明示在卷（本院卷第43頁），是原

判決其他部分，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，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

記載。

三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亦未

賠償告訴人分文，或有向告訴人表示道歉，而造成告訴人承

受本件經濟上損害，足認被告未有積極為其犯罪行為承擔賠

償責任之意，實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。又原審判決雖於量

刑審酌理由中已提及各項量刑因子，然其科刑結論略嫌過

輕，應有再為斟酌之空間。衡酌被告犯罪之情節、因犯罪所

造成告訴人之損害及犯後態度等情，原審刑度未免過輕，難

認已與被告之犯罪情狀及所生損害達到衡平，而未能均衡達

致刑罰應報、預防及社會復歸之綜合目的，是原審判決量處

之刑未符個案正義，而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背法令等

語。

四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0條第1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

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（另犯想像競合之幫助詐欺罪）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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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刑部分說明，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犯行，且屬幫助

犯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

定，遞減輕其刑，於此處斷刑範圍內，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

各款量刑事由後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2

萬元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核其量刑部分之

認事用法並無違誤，裁量權行使之依據，俱與卷內事證相

符，尚無何裁量瑕疵可指。

㈡、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、未賠償被害人

損失，而認原判決量刑過輕，然上開檢察官所提之上訴理

由，均為原判決量刑時所斟酌，檢察官並未提出任何與原審

不同之量刑資料，或具體指明原判決量刑理由有何與卷存證

據相違之處，其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本無所據。且刑事犯

罪如同時構成民事賠償責任，則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

賠償告訴人或達成和解，固為犯後態度良好與否之具體表

現，然如未能達成和解，被告與告訴人間，另有侵權行為損

害賠償之民事責任，此項民法上之求償權並不因刑事訴訟程

序之終結而受有影響，屬彼此分立之權利救濟管道，是縱使

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，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或賠

償告訴人，告訴人財產上損失，仍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獲得

保障，於此情況下，刑事訴訟之量刑，則應側重於刑罰之一

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能，以被告之行為責任為基礎，依刑法

第57條規定量處適當之刑，而如於刑事案件審理中，被告對

於民事賠償責任並無何積極脫產或消極不願面對之事實，亦

難僅以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

佳，而應予以從重量刑，是檢察官僅以被告未賠償被害人損

失乙節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尚無理由。

㈢、至於檢察官依被告之犯罪情節，認原判決量刑與個案正義、

內部界限不符而違背法令，惟所稱個案正義或內部界限為

何，並未具體指明，本院審酌被告雖交付5個帳戶，然實際

被害人為2人，而被告屬間接故意之犯罪類型，且並無犯罪

之前科紀錄，則原判決在依法遞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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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量處上開所示之刑，並無何上訴意旨所稱量刑違背法令

之情況，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，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，原判決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量刑違法或不當之處，檢

察官上訴請求改判較重之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應適用之程序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368條、第373條。

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、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、檢察官

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  吳錦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吳書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蕭于哲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鄭信邦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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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
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

幣一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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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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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金上訴字第406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吳宗憲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2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082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本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，業經明示在卷（本院卷第43頁），是原判決其他部分，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，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三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亦未賠償告訴人分文，或有向告訴人表示道歉，而造成告訴人承受本件經濟上損害，足認被告未有積極為其犯罪行為承擔賠償責任之意，實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。又原審判決雖於量刑審酌理由中已提及各項量刑因子，然其科刑結論略嫌過輕，應有再為斟酌之空間。衡酌被告犯罪之情節、因犯罪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及犯後態度等情，原審刑度未免過輕，難認已與被告之犯罪情狀及所生損害達到衡平，而未能均衡達致刑罰應報、預防及社會復歸之綜合目的，是原審判決量處之刑未符個案正義，而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背法令等語。
四、經查：
㈠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0條第1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（另犯想像競合之幫助詐欺罪），於量刑部分說明，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犯行，且屬幫助犯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，遞減輕其刑，於此處斷刑範圍內，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事由後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核其量刑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，裁量權行使之依據，俱與卷內事證相符，尚無何裁量瑕疵可指。
㈡、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、未賠償被害人損失，而認原判決量刑過輕，然上開檢察官所提之上訴理由，均為原判決量刑時所斟酌，檢察官並未提出任何與原審不同之量刑資料，或具體指明原判決量刑理由有何與卷存證據相違之處，其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本無所據。且刑事犯罪如同時構成民事賠償責任，則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賠償告訴人或達成和解，固為犯後態度良好與否之具體表現，然如未能達成和解，被告與告訴人間，另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，此項民法上之求償權並不因刑事訴訟程序之終結而受有影響，屬彼此分立之權利救濟管道，是縱使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，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或賠償告訴人，告訴人財產上損失，仍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獲得保障，於此情況下，刑事訴訟之量刑，則應側重於刑罰之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能，以被告之行為責任為基礎，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處適當之刑，而如於刑事案件審理中，被告對於民事賠償責任並無何積極脫產或消極不願面對之事實，亦難僅以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，而應予以從重量刑，是檢察官僅以被告未賠償被害人損失乙節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尚無理由。
㈢、至於檢察官依被告之犯罪情節，認原判決量刑與個案正義、內部界限不符而違背法令，惟所稱個案正義或內部界限為何，並未具體指明，本院審酌被告雖交付5個帳戶，然實際被害人為2人，而被告屬間接故意之犯罪類型，且並無犯罪之前科紀錄，則原判決在依法遞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，量處上開所示之刑，並無何上訴意旨所稱量刑違背法令之情況，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，亦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，原判決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量刑違法或不當之處，檢察官上訴請求改判較重之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應適用之程序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368條、第373條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、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、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  吳錦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吳書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蕭于哲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鄭信邦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金上訴字第406號

上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宗憲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

金訴字第222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

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082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

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刑事

   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本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所處

    之刑部分提起上訴，業經明示在卷（本院卷第43頁），是原

    判決其他部分，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，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

    記載。

三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亦未

    賠償告訴人分文，或有向告訴人表示道歉，而造成告訴人承

    受本件經濟上損害，足認被告未有積極為其犯罪行為承擔賠

    償責任之意，實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。又原審判決雖於量

    刑審酌理由中已提及各項量刑因子，然其科刑結論略嫌過輕

    ，應有再為斟酌之空間。衡酌被告犯罪之情節、因犯罪所造

    成告訴人之損害及犯後態度等情，原審刑度未免過輕，難認

    已與被告之犯罪情狀及所生損害達到衡平，而未能均衡達致

    刑罰應報、預防及社會復歸之綜合目的，是原審判決量處之

    刑未符個案正義，而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背法令等語。

四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0條第1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

    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（另犯想像競合之幫助詐欺罪），於

    量刑部分說明，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犯行，且屬幫助犯

    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

    ，遞減輕其刑，於此處斷刑範圍內，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

    款量刑事由後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

    元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核其量刑部分之認

    事用法並無違誤，裁量權行使之依據，俱與卷內事證相符，

    尚無何裁量瑕疵可指。

㈡、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、未賠償被害人

    損失，而認原判決量刑過輕，然上開檢察官所提之上訴理由

    ，均為原判決量刑時所斟酌，檢察官並未提出任何與原審不

    同之量刑資料，或具體指明原判決量刑理由有何與卷存證據

    相違之處，其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本無所據。且刑事犯罪

    如同時構成民事賠償責任，則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賠

    償告訴人或達成和解，固為犯後態度良好與否之具體表現，

    然如未能達成和解，被告與告訴人間，另有侵權行為損害賠

    償之民事責任，此項民法上之求償權並不因刑事訴訟程序之

    終結而受有影響，屬彼此分立之權利救濟管道，是縱使被告

    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，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或賠償告

    訴人，告訴人財產上損失，仍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獲得保障

    ，於此情況下，刑事訴訟之量刑，則應側重於刑罰之一般預

    防與特別預防功能，以被告之行為責任為基礎，依刑法第57

    條規定量處適當之刑，而如於刑事案件審理中，被告對於民

    事賠償責任並無何積極脫產或消極不願面對之事實，亦難僅

    以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，而

    應予以從重量刑，是檢察官僅以被告未賠償被害人損失乙節

    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尚無理由。

㈢、至於檢察官依被告之犯罪情節，認原判決量刑與個案正義、

    內部界限不符而違背法令，惟所稱個案正義或內部界限為何

    ，並未具體指明，本院審酌被告雖交付5個帳戶，然實際被

    害人為2人，而被告屬間接故意之犯罪類型，且並無犯罪之

    前科紀錄，則原判決在依法遞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，

    量處上開所示之刑，並無何上訴意旨所稱量刑違背法令之情

    況，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，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，原判決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量刑違法或不當之處，檢

    察官上訴請求改判較重之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應適用之程序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368條、第373條。

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、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、檢察官

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  吳錦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吳書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蕭于哲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鄭信邦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
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

幣一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金上訴字第406號

上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宗憲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2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082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本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，業經明示在卷（本院卷第43頁），是原判決其他部分，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，均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。

三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亦未賠償告訴人分文，或有向告訴人表示道歉，而造成告訴人承受本件經濟上損害，足認被告未有積極為其犯罪行為承擔賠償責任之意，實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。又原審判決雖於量刑審酌理由中已提及各項量刑因子，然其科刑結論略嫌過輕，應有再為斟酌之空間。衡酌被告犯罪之情節、因犯罪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及犯後態度等情，原審刑度未免過輕，難認已與被告之犯罪情狀及所生損害達到衡平，而未能均衡達致刑罰應報、預防及社會復歸之綜合目的，是原審判決量處之刑未符個案正義，而有違背量刑內部界限之違背法令等語。

四、經查：

㈠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0條第1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（另犯想像競合之幫助詐欺罪），於量刑部分說明，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犯行，且屬幫助犯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，遞減輕其刑，於此處斷刑範圍內，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事由後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核其量刑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，裁量權行使之依據，俱與卷內事證相符，尚無何裁量瑕疵可指。

㈡、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、未賠償被害人損失，而認原判決量刑過輕，然上開檢察官所提之上訴理由，均為原判決量刑時所斟酌，檢察官並未提出任何與原審不同之量刑資料，或具體指明原判決量刑理由有何與卷存證據相違之處，其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本無所據。且刑事犯罪如同時構成民事賠償責任，則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賠償告訴人或達成和解，固為犯後態度良好與否之具體表現，然如未能達成和解，被告與告訴人間，另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，此項民法上之求償權並不因刑事訴訟程序之終結而受有影響，屬彼此分立之權利救濟管道，是縱使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，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或賠償告訴人，告訴人財產上損失，仍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獲得保障，於此情況下，刑事訴訟之量刑，則應側重於刑罰之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能，以被告之行為責任為基礎，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處適當之刑，而如於刑事案件審理中，被告對於民事賠償責任並無何積極脫產或消極不願面對之事實，亦難僅以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，而應予以從重量刑，是檢察官僅以被告未賠償被害人損失乙節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，尚無理由。

㈢、至於檢察官依被告之犯罪情節，認原判決量刑與個案正義、內部界限不符而違背法令，惟所稱個案正義或內部界限為何，並未具體指明，本院審酌被告雖交付5個帳戶，然實際被害人為2人，而被告屬間接故意之犯罪類型，且並無犯罪之前科紀錄，則原判決在依法遞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，量處上開所示之刑，並無何上訴意旨所稱量刑違背法令之情況，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，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，原判決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量刑違法或不當之處，檢察官上訴請求改判較重之刑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應適用之程序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368條、第373條。

本案經檢察官蔡明達提起公訴、檢察官李政賢提起上訴、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  吳錦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吳書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蕭于哲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鄭信邦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（幫助犯及其處罰）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